
用 户 需 求 书

一、项目名称：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

二、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一年内。

三、服务地点：用户指定地点。

四、采购资金的支付方式、时间、条件：由双方协商

五、供应商资格要求：见采购公告

六、验收要求：按标书服务要求和考核标准进行验收。

七、服务内容：

（一）负责全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

网点铺设，包括人员招聘、人员培训、网点设置、政策宣传、实施电

子化审批管理等。

（二）负责全省救助基金的垫付申请受理、审核工作。

（三）依法追偿垫付款。

（四）其他救助基金管理工作。

八、服务要求

（一）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管理的总体要求

1、救助基金管理受托机构应根据海南省救助基金管理有关规定、合

同约定和救助基金管理部门的要求，全面、优质、高效完成救助基金

委托业务。

2、救助基金管理受托机构应组织具有医学、法律、交通事故处理等

方面专业人员组成的审核小组，统一对全省受害人的垫付申请的真实

性、合理性、合法性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审核，并及时出具审核意见，



确保审核垫付工作规范、专业、高效。

3、救助基金管理受托机构应当向社会公布救助基金网点地址、电话、

联系人等信息。

4、救助基金管理受托机构垫付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后，应当依法向

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进行追偿。

5、救助基金管理受托机构应当如实报告救助基金业务事项，不得有

虚假记载或重大遗漏。

（二）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的垫付要求

1、道路救助基金申请材料的收集。

2、资料整理。

3、垫付费用审核。

4、建立救助基金垫付管理档案。

5、救助基金相关政策咨询。

6、提供详细的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垫付工作方案。

（三）道路救助基金的追偿要求

1、收集整理救助基金追偿相关资料，负责追偿由海南省交警总队批

准垫付的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抢救费用。

2、确定追偿对象，依法向赔偿义务人发出追偿通知书。

3、依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查阅、摘抄、复制进行追偿所必须的

有关受害人及赔偿义务人的相关信息。

4、依照法律法规对所垫付的救助基金进行追偿，并建立追偿管理档

案。

5、按照相关规定对部分追偿或无法追偿的垫付资金提出核销申请建



议。

6、提供详细的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追偿工作方案。

（四）服务网点设置

1、救助基金受托管理机构应设置省级救助基金办公室，配备不少于

4-5 名专门管理人员从事全省救助基金管理、协调工作。

2、根据海南省机动车交通事故情况和行政区划合理设置救助基金服

务网点，每个网点至少配置一名工作人员。

3、网点须有统一标识，工作人员服务专业、周到热情。

九 考核标准

1.人员配置

2.网点设置

3.培训情况

4.宣传情况

5.垫付指标

6.追偿指标

7.档案管理

8.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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